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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文化局「2026花蓮短片創作獎」簡章 
115.3.26  

一、主旨： 

為培育花蓮在地影視人才，鼓勵多元的影像美學及創作形式，花蓮縣文化

局特辦理「2026花蓮短片創作獎」，公開徵選短片作品，廣邀社會大眾

以具有花蓮元素的故事進行影音創作，並訂定本簡章。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主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承辦單位／傾聽敘事影像有限公司 

 

三、徵件說明： 

創作主題不限，作品題目自訂。分劇情片組及紀錄片組報名，只要影片內

容具有花蓮元素，與花蓮的人、事、物、景有所關聯，即可投件。 

 

四、活動時程表： 

1. 徵件期間：115年5月1日（週五）至115年8月21日（週五）23：59

止，逾時不受理（以線上報名表單繳交時間為憑）。 

2. 入圍名單公布：115年9月25日（週五）。 

3. 入圍作品放映會：115年10月31日（週六）。 

4. 花蓮短片創作獎頒獎典禮暨影視交流論壇：115年11月1日（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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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資格： 

1、 影片須為114年9月1日（含）以後完成之作品，且未以任何版本報名

過本競賽。 

2、 影片長度15分0秒內（影片內容必須包含演職人員表）。 

3、 「最佳潛力新秀獎」角逐資格：針對全國在學學生（含碩博士班）設

置。欲角逐此獎項之報名組別，其導演須檢附在學證明或出具學校開

立之證明文件，且須為中華民國經教育部核可立案之在校學生在學時

期拍攝完成之作品。如未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將視同資格不符。 

4、 報名者須為影片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人，且有中華民國國民或居留身分

證明；如與他人共有著作財產權，須經全部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報名並

共同遵守本徵件須知。 

5、 參賽作品不得為公開播送之商業營利用途影片，若為創作者個人創作

作品上傳至個人帳號之Facebook、YouTube、Vimeo、Instagram

等自媒體平台免費瀏覽不在此限。 

 

六、報名方式： 

1、 請於徵件期間內，至「花蓮影視基地」官方網站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PiMUNmrSweQcg5Uk9） 

2、 請提供雲端資料夾連結，連結內需包含以下報名資料（檔案格式請以 

PDF 或 Word 文件繳交）： 

(1) 附件一：2026花蓮短片創作獎報名表 

(2) 附件二：2026花蓮短片創作獎切結暨聲明書、著作授權同意書 

(3) 附件三：2026花蓮短片創作獎獎金領取授權書 

● 本附件於入圍公布後，主辦方將再行通知劇組填寫。 

● 若著作財產權人與獎金領取人不同，或著作財產權人為團體

者，均須填寫本附件。 

https://forms.gle/PiMUNmrSweQcg5U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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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繳交正本。劇組於收到繳交通知後，請下載文件完成簽名或

用印，並於一週內寄出或送至花蓮影視基地。（收件地址：花

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1號，收件人：花蓮影視基地，電話：03-

8356656） 

(4) 附件四：學生影片在學證明 

● 如欲角逐「最佳潛力新秀獎」之學生影片，其導演須檢附在學

證明或出具學校開立之證明文件。 

(5) 附件五：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 團隊中如有未滿18歲成員才須填寫。 

(6) 附件六：身分關係揭露說明 

● 申請時請填具「申請單位聲明書」，如申請補助者為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3條所稱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應

依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於申請時檢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

前揭露】」，未揭露者，將依公職人員利益沖突迴避法第18條

第3項規定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本局於補助行為成立後，將填【B.事後公開】，並將該表

連同前開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公開於監察院設置之「公職人員

及關係人補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及查詢平臺」，供大眾查询。 

(7) 完整影片檔案： 

● 請命名為「作品名稱_參賽人或團隊名稱」。 

● 影片需上有繁體中文字幕，繳交規格為解析度1920x1080以上

之MP4／MOV。 

● 請務必確認影片檔案可下載，並經過測試可完整讀取及播放。 

(8) 報名參賽者繳交之資料及檔案，不論是否撤案、受理或入圍、得

獎，概不予退還，請自行保留母源或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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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有任何問題，請電洽花蓮影視基地（承辦單位／傾聽敘事影像

有限公司），(03)8356-656、0965-608-568。 

3、 報名注意事項： 

(1) 分為劇情片、紀錄片兩類別，僅得擇一報名。 

(2) 所有影像、圖文、聲音及音樂需為原創作品或其他合法取得授權

之影音，如涉及智慧財產權及其它相關法律糾紛，主辦單位得取

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證書、獎座及獎金，且因茲衍生之

法律問題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3) 報名文件須依據完整演職人員表正確填寫，如有錯漏須由參賽者

自行承擔相關責任。 

(4) 各項報名文件內簽名欄，須為參賽者本人簽名，如為團體參賽，

則推舉由一位為代表人簽名即可，如報名係以公司行號參賽，則

須蓋公司大小章。 

(5) 相關資料若有不全者，由花蓮影視基地（承辦單位／傾聽敘事影

像有限公司）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得不予受理；補正

以1次為限。 

(6) 參賽影片不得有任何涉及惡意誹謗、人身攻擊或不雅等字眼或內

容。 

 

七、獎勵方式： 

1.  2026花蓮短片創作獎總獎金為新台幣100萬元，獎金如下說明： 

(1) 花蓮獎：1名，獎座（乙座）及獎金新台幣20萬元整。（花蓮獎

為鼓勵與在地議題、故事創作的作品，以作品與花蓮的連結度作

為評選標準。） 

(2) 最佳劇情片獎：1名，獎座（乙座）及獎金新台幣15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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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佳紀錄片獎：1名，獎座（乙座）及獎金新台幣15萬元整。 

(4) 評審團特別獎：1名，頒獎狀及獎金新台幣10萬元整。 

(5) 最佳潛力新秀獎：1名，頒獎狀及獎金新台幣10萬元整。（為鼓

勵學生參賽，此獎項只頒給學生影片。） 

(6) 當代議題關注獎：1名，頒獎狀及獎金新台幣5萬元整。 

(7) 最佳創意獎：1名，頒獎狀及獎金新台幣5萬元整。 

(8) 最佳技術獎：1名，頒獎狀及獎金新台幣5萬元整。 

(9) 青少年評審團推薦獎：1名，頒獎狀及獎金新台幣5萬元整。 

(10) 入圍獎金：凡入圍本屆競賽之參賽組別，頒發入圍證書及入圍獎

金5000元。（入圍作品以20部為上限，得從缺之。） 

2. 若參賽作品素質未達得獎標準，各獎項得從缺之。 

3. 入圍及得獎作品團隊須至少推派一位製作團隊成員全程參與入圍作品

放映會、頒獎典禮及影視交流論壇後，方可領取獎金。 

 

八、評審： 

1. 評審方式：遴聘影視產業相關專業人士、學者、電影工作者等，共六

位評審組成評審團，並依評審階段分為初選及決選二階段辦理，評選

過程以公開討論、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2. 評分標準： 

(1) 主題劇情（佔40%）：短片主題之契合程度、短片架構、內容流

暢度與花蓮元素之結合。 

(2) 拍攝技術（佔30%）：短片完整度、拍攝手法及後製方式。 

(3) 創意呈現（佔30%）：短片之巧思創意、表現方式是否讓人印象

深刻、內容是否具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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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入圍及得獎影片須知： 

1. 入圍影片： 

(1) 入圍者須於入圍名單公布後一週內提供以下影片宣材： 

● 導演或團隊照片至少2張、橫式劇照至少5張：解析度300dpi

以上，大於500KB之JPG／PNG檔案。 

● 預告影片檔案：3分鐘內，解析度1920x1080以上，提供影片

格式為MP4或MOV檔，有字幕檔案及無字幕兩種檔案各一。 

● 製作DCP之大檔（非必要提供）：影片內容必須與報名影片版

本一致。 

(2) 入圍者同意將影片無償非專屬授權予花蓮縣文化局、花蓮影視基

地（承辦單位／傾聽敘事影像有限公司）或其相關授權之第三

人，於本屆花蓮短片創作獎入圍作品放映會、得獎作品放映會及

兩年內相關推廣巡迴播映活動中做非營利放映，最多5次，並同

意本局將影片檔案提供予相關宣傳媒體試片使用。 

(3) 入圍影片同意無償非專屬授權影片文字資料、劇照、個人照、音

樂、影片預告及片段等相關資料之重製、改作（含各種檔案型

式、翻譯各種語版）或影片部分剪輯（以6分鐘為限），於本屆

「2026花蓮短片創作獎」與影像教育推廣等相關活動及網站作非

營利性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演出、公開口述、

公開展示。 

(4) 入圍影片因故經判定並宣告資格不符者，該名額將不予遞補。 

2. 得獎影片： 

(1) 得獎者須於得獎名單公佈後兩週內前繳交所有獎金領取相關文件

及資料，以便核發獎金。逾期未繳交，或繳交之文件、資料不完

全者，得撤銷其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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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金超過新台幣2萬元者，得獎者需負擔1

0%之稅金，非本國人則扣取20%，稅額將直接從獎金中扣繳，且

金額超過新台幣1,000元（含）者，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所

得。獎金除另有規定外，均含申請人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

繳納之稅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各獎項之得獎者若為

兩名以上時，該獎項之獎金均分。 

(3) 得獎影片須同意將影片以及提供之相關文件資料無償非專屬授權

予花蓮縣文化局做為永久典藏之用，得進行數位儲存格式轉換上

之重製；另，為宣傳本縣拍攝景點所需，得獎者須同意就本縣景

點拍攝之預告影片、劇照及導演或團隊照片作為本縣協拍資料庫

非營利使用。 

 

十、違反規定之處置： 

1. 如對入選及得獎名單、影片有疑義者，應分別於名單公布後兩週內，

以書面載明檢舉人姓名、聯絡方式，並檢具具體佐證資料向花蓮縣文

化局提出，未附具體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 參賽報名即視為同意本簡章各項內容及規定，如有違反，將不予受理

並取消參賽資格；入圍及得獎名單公布後發現者，應取消入圍及得獎

資格；於獎金撥付後發現者，應取消得獎資格，且將已領取之獎狀／

獎座及獎金繳回，並自負損害賠償責任。 

3. 入圍及得獎之影片及個人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取消其入圍及得

獎資格；得獎者應將已領取之獎狀／獎座及獎金繳回，並自負損害賠

償責任。 

(1) 以虛偽不實資料、文件報名參選者。 

(2) 有抄襲、剽竊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有任何侵權之情事，經

查證屬實或經司法程序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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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獎者若拒絕本簡章授權使用範圍者，應取消獲獎資格，且將已領取

之獎狀／獎座及獎金繳回，並自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未盡事宜之補充規定： 

1、 本簡章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花蓮縣文化局保留活動變

更及解釋之權利。 

2、 本簡章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